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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D_A6_E8_80_83_E8_c24_19377.htm 警察权益及其保障在我

国公安学研究领域一直受到冷落，在公安学教科书中未曾有

“警察权益”的学术概念。近年来，虽有些文章提及警察权

益，但对其涵义往往避而不谈，即使谈到，其阐述也是零碎

不系统。什么是警察权益，至今没有定论。但概念是问题研

究的基础，警察权益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不容回避，必须对

其进行分析。 一、警察权益是个偏正词组，权益是中心词，

而警察是对权益范围和属性的限定 从词语结构上分析，警察

权益是由“警察”和“权益”两个词构成的偏正词组，其中

，权益处于中心地位，而警察对权益进行范围和属性的限定

。因此，对权益(利)含义的揭示是界定警察权益的前提。 权

益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概念。从词语结构上警察对权益进

行限定，使警察权益有了具体指向并被赋予特定内涵。在西

方国家，警察既可以理解为警察机关又可以看作是警察人员

。在我国，警察机关是指公安机关，警察通常仅指警察个体

。所以，警察权益中的警察是指警察个体。但问题关键在于

作为权益享有个体的警察应如何界定？公安民警当中又有公

务员序列和事业编制序列之分。笔者认为，只要是《人民警

察法》规定的公安民警，无论是否为公务员，是否工作在一

线，都应纳入到警察权益保护的范畴。 二、警察具有普通公

民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警察权益是警察作为公务员所享有

的权益 公安民警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他首先是一个普通公民

，然后经过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成为警察，行使法律赋予的



警察权，履行相应的职责。警察的双重身份产生两种不同性

质的法律行为，并引起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当一名警

察以特殊的执法身份行使警察权时，其行为便为公务行为，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其所在警察机关承担，其权益受国家法律

的特殊保护；当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时，其实施的行为

不是警察行为，而是个人行为，其法律责任由他本人承担，

其权益保护同其他普通公民无异。因此，判断警察个体的行

为是警察行为(公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决定其权益是否属

于警察权益范畴的重要前提。 判定具体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公

务行为，对于警察来说，不能仅以是否在工作时间内为标准

；因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有

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也应履行职责。执法实践当中，

应从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和判断。从实质

标准来看，警察行为的界限应当综观警察个体的行为与其警

察职权的关联性。如果其行为与行使警察职权无任何联系，

纯属涉及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和感情方面的行为，则不是警察

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从形式标准衡量，就是看警察是否表明

警察身份，这是认定警察行为的关键所在。警察既是一种身

份，又是一种职务，只要表明警察身份，履行相应的职务，

就可以判定为警察行为。 三、警察权益是国家特别赋予警察

所享有的权益，其内容具有特定性 作为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

，警察个体享有广泛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其权益跟其他

公民一样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但作为公务员，警察因从

事警察职业和执行警察公务的需要，其权益又赋予特定的内

涵，受到特殊的法律保护。应当知道，警察权益遭受侵害与

一般社会民众相比具有不同的潜在的社会负效应。对警察权



益的保护，不仅是对警察个体自身的保护，更是对警察执法

权威的维护，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一方平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所以与一般公民权利相比，警察权益是国家特别赋予

作为公务员的警察享有的权益，其内容具有特定性。 以公民

权利为基础和参照，鉴于警察职业和执行警察公务的特定条

件，作为具有特殊执法身份和地位的警察，其权益内容应当

包括以下方面：1、生命健康权。基于人的生命之最高价值的

理念，人人都享有最为重要的生命健康权，都应当受到法律

保护，不得被任意剥夺，警察也不例外。警察对自己生命的

保护，不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更多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2、司法特别保护权。作为普通公民的警察

个体，其权益同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但被赋

予特殊重要职责的警察，应考虑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

，其权益又必须受到特殊法律的特别保护。违法犯罪分子对

警察的侵害，其行为不仅仅是指向警察个体本身，执法民警

所代表的政府形象和执法权威同样受到藐视和损害。所以，

对伤害警察行为的处罚，各国都作了较为严厉的规定。3、人

格尊严权。人格权是与个人的人格价值有着内在联系的权利

，普遍受到宪法、刑法和民法等法律的保障。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遭到侵害后也理应获得法律救济。救济方式主要有赔

偿损失、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等。4、

伤亡抚恤权。警察已成为和平年代最具危险性的职业群体。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换来了

社会和百姓的安宁。根据《人民警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因公伤亡后，警察及其家属享受与现役军人同样的抚

恤和优待。5、获得工作报酬权。根据《人民警察法》第四十



条的规定，人民警察实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并享受国

家规定的警衔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以及保险福利待遇。获

得工作报酬是民警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是行使其他权利的

物质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光要求民警讲

正义和奉献，还要为其生活提供物质保障。6、接受教育培训

权。根据警察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特点，国家对录用的人民

警察要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思想、法律知识和警察业务的教育

培训。这是提高人民警察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根本途径，人民

警察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7、休息休假权。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

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休息

权是人皆享有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权利，因为人的生理机制决

定了人必须通过休息才能得以恢复充沛的身心能力状态，才

能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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